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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说明

1、 起草背景
基层兽医队伍在过去几十年间为我市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动物疫病防控等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为妥善解决离岗基层老兽医生活困难问题，现根据《广东省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规〔2024〕17号）文件要求，制定我市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工作方案。
2、 起草依据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广东省财政厅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离岗基层老兽医补助工作方案》的通知（粤农农规〔2024〕17号）
3、 主要内容 
（一）补助对象
现为广东户籍。1949年10月1日至2007年12月31日期间，由乡镇（公社）、村（大队、农场、管理区）等委派（雇佣、指定等），在乡镇（公社）、行政村（自然村）、生产队、农场、管理区等区域承担兽医公益服务工作的基层兽医人员，离开岗位后未被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录用为编制内人员或国有企业录用为正式工作人员。
（二）补贴标准
工作年限超过30年的，每人每月补助900元；工作年限20-2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800元；工作年限10-1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700元；工作年限4-9年的，每人每月补助500元；工作年限1-3年的，每人每月补助300元。
（三）补贴资金来源
所需资金由市、区财政共同负担，其中市级财政承担30%、区级财政承担70%。
（四）补助申请程序
1、个人申请。已通过市农业农村、财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复核认定离岗基层老兽医身份的，不用再次提交申请。符合条件人员向乡镇（街道）认定工作小组提出申请，填写《离岗基层老兽医情况调查表》（见附件2）。因政策性迁移和结婚等原因致使户口迁移到外区的符合条件人员，在户口所在地申报，由原工作地区负责做好调查取证、认定和公示工作。
2、乡镇初审。乡镇（街道）认定工作小组对提交的材料进行初审，安排专人对申请人提交的情况进行逐一走访调查和核实，形成调查笔录（见附件3），同时由乡镇（街道）派出所对申请人有无违法犯罪等情况进行审核。乡镇（街道）认定工作小组应建立离岗基层老兽医身份和工作年限认定材料台账（见附件1）。
对初审通过人员，应在当地乡镇（街道）政府、申请人所在地村（居）委会、原乡镇兽医站同时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乡镇（街道）认定工作小组在其《离岗基层老兽医情况调查表》上加具意见并盖章，连同有关原始材料或复印件，一并报区级认定工作小组。
3、区级审核。区级认定工作小组对乡镇认定工作小组提交的申请人材料进行逐一审核。对审核通过人员，应在当地区政府网站及申请人所在地乡镇（街道）政府、村（居）委会、原乡镇兽医站公示不少于5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的，由区级认定工作小组在申请人《离岗基层老兽医情况调查表》上加具意见并盖章，报市级认定工作小组复核。
4、市级复核确定。市级认定工作小组对区级认定工作小组提交的申请人材料进行复核，在申请人《离岗基层老兽医情况调查表》上加具意见并盖章、存档。
